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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11月9日（星期二）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9日 （星期二）9∶15至15∶00

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189号富森创意大厦B座21楼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兵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9人，代表股份数量606,230,0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80.9971%。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数

量600,476,2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0.2283%。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数量5,753,

7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687%。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

数量6,515,7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70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数量762,00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0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数量5,753,76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68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受新冠疫情影响，独立董事盛毅、严

洪、罗宏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3、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

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刘兵先生、刘云华女士、刘义先生、岳清金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刘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06,06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7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6,349,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7.4531％。

1.02选举刘云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06,06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7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6,349,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7.4531％。

1.03选举刘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06,06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7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6,349,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7.4531％。

1.04选举岳清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06,06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7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6,349,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7.4531％。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严洪先生、罗宏先生、盛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2.01选举严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06,06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7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6,349,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7.4531％。

2.02选举罗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06,06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7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6,349,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7.4531％。

2.03选举盛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06,06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7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6,349,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7.4531％。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程良先生、 余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程良先生、余洪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张新民先生共同组成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程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06,06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7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6,349,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7.4531％。

3.02选举余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06,06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7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6,349,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7.4531％。

上述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06,229,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99.9999％；反对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0.000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6,51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870％；反对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13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贾芳菲、李维凯

通过视频方式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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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

年11月9日16:30在公司富森创意大厦B座21楼会议室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1月4日以微信、电话、邮件、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因受疫情影响，独立董事

严洪、盛毅、罗宏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非独立董事刘兵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当选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7）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云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当选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7）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

委员会，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各委员会成

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非独立董事刘兵先生、刘云华女士和独立董事盛毅先生，其中刘兵先生任

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盛毅先生、严洪先生和非独立董事刘义先生，其中盛毅先生任主

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罗宏先生、盛毅先生和非独立董事岳清金先生，其中罗宏先生任

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严洪先生、罗宏先生和非独立董事岳清金先生，其中严洪

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刘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7）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总经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岳清金先生、张凤术先生、吴宝龙先生、何建平先

生和王鸿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7）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副总经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刘兵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张凤术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张凤术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

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有关规定。张凤术

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张凤术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8-67670333

传真：028-82832555

邮箱：zqb@fsmjj.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189号富森创意大厦B座21层

邮编：610041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详见《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王鸿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7）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刘义先生提名，同意聘任谢海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聘任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谢海霞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8-67670333

传真：028-82832555

邮箱：zqb@fsmjj.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189号富森创意大厦B座21层

邮编：610041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详见《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毛兴跃女士为公司审计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

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聘任审计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详见《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退出并解散居时代（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居时代基金”或“合伙企业” )。

居时代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暨私募基金管理人上海久奕雍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久奕雍霖” ）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王晓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久奕雍霖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关于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

可意见》 和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详见《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2021-066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

年11月9日16:00在公司富森创意大厦B座21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11月4日以微信、电话、邮件、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现场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程良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一致同意选举程良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7）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退出并解散居时代（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居时代基金”或“合伙企业” )。

居时代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暨私募基金管理人上海久奕雍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久奕雍霖” ）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王晓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久奕雍霖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2021-067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已届

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并于2021年10月26日由成都富森

美家居工会联合会第六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

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副董事长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同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公司董事、监事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情况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任期三年，自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1、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刘兵先生、刘云华女士、刘义先生、岳清金先生

2、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盛毅先生、罗宏先生、严洪先生

3、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刘兵先生

4、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刘云华女士

5、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刘兵 刘兵、刘云华、盛毅

审计委员 罗宏 罗宏、盛毅、岳清金

提名委员会 盛毅 盛毅、严洪、刘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严洪 严洪、罗宏、岳清金

6、离任董事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王晓明先生因任期届满，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

公司非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各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离任后也未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王晓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王晓明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成都富森美家居工会联合会第六届第一次职工

代表大会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

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任期三年，自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具体情况如下：

1、 股东代表监事：程良先生、余洪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张新民先生

3、监事会主席：程良先生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2021年11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

刘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岳清金先生、张凤术先生、吴宝龙先生、何建平先生、王鸿女士

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鸿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任职资格情况说明

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监高的任职资格，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严洪先生、罗宏先生、盛毅先生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

数量未超过5家，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其中罗宏先生为会

计学专业博士、教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8号———独立董事备

案》所规定的会计专业人士的任职条件。

五、特别说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候选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股东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成都富森美家居工会联合会第六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附件2：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附件3：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1：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刘兵先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1968年生。曾任成都金牛企材经营部负责人，1998年起

先后创办成都市富森木业工贸有限公司、郫县富森木业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等。 刘兵先生长

期从事商贸经营活动和企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商贸经营和企业管理经验，对装饰建材

家居卖场行业有深刻的理解，曾获2018年度“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家”荣誉称号。 现任成都

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家居品牌商会会长、四川省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副会长。

刘兵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327,100,886股，持股比例为43.70%，为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刘兵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刘云华女士和董事、总经理刘义先生的

弟弟。 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兵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

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云华女士，副董事长，1962年生。1998年起与刘兵先生共同创办成都市富森木业工贸

有限公司、郫县富森木业有限公司，2000年与刘兵先生、刘义先生共同创办本公司。 刘云华

女士曾荣获“四川省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 、“成都市建筑装饰协会活动积极分子” 、“改革

开放30周年中国建材流通风云人物” 、 “中国家居产业杰出女性” 、“2020安永亚太区成功

女性企业家”等称号。

刘云华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207,345,600股,持股比例为27.70%。 刘云华女

士为公司董事长刘兵、董事和总经理刘义的姐姐。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云华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义先生，董事、总经理，1966年生，管理学博士。 曾任成都市营门口农信用社主任，

2000年与刘兵先生、刘云华女士共同创办本公司。刘义先生曾获得“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

救灾先进个人” 、首届“成都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成华区建区20周年

最具影响力人物” 、“2010-2011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四川省劳动模范” 、 改革开放40年

“四川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优秀民营企业经营者” 、“四川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 、

“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改革创新奖先进个人” 、“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 等

荣誉称号。 刘义先生现任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成都市成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成都市成华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主席(会长)、

成都零售商协会会长、成都市爱国拥军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成都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副会

长、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副会长、成都市企业诚信促进会副会长、成都市成华区私营经

济协会会长、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副会长。

刘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65,165,760股,持股比例为8.71%。刘义先生为公司

董事长刘兵先生的哥哥，为副董事长刘云华女士的弟弟。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

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岳清金先生，董事、副总经理，1972年生，本科学历，EMBA。 曾任剑阁县粮食局下属国

有企业办公室主任、副站长、站长等职务，2006年起先后担任本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公司

副总经理，现为成都市成华区第八次党代表。

岳清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102,000股,持股比例为0.01%，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岳清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严洪先生，1974年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 历任华夏银行成都分行和

南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广发银行成都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平安银行现代农业事业

部副总裁、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列席执委、高级董事总经理（SMD）、四川区域事业部总

裁。 现任上市公司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藏矿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在《财经科学》、《国有资产管理》等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主研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专著《上市公司整体上市与分拆上市财务战略研究》。 对国有资

产管理、公司财务、产业经济等方面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长期的实战经验。

严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100,000股，持股比例为0.01%。 严洪先生及其直系

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

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严洪先生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5家。

罗宏先生，1971年生，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

育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会计学术领军人才。 目前担任成都富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吉安满坤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拟上市）独立董事。

罗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

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罗宏先生为会计学专业博士、教授，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所规定的会计专业人士的任职条件。

罗宏先生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5家。

盛毅先生，1956年生，经济学硕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现任四川省决策咨询委

员会委员，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和流体智控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盛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

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盛毅先生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5家。

附件2：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程良先生，1966年生，本科学历，EMBA，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四川省供销干

部学校讲师、深圳国际房地产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石化大鹏实业有限公司财

务部经理、成都天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5年加入本公司，任公司财务部经理，2009

年11月至2020年2月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2020年6月17日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程良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075%。 程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余洪先生，1973年出生，大专学历。 1997年至2008年在成都伊藤洋华堂安全保卫部担

任主管及科长等职务。 2008年8月加入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安保部副总监职

务。

余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余洪先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余洪先生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新民先生，1963年生，大专学历。 曾任南充绢纺织厂科员、成都友联房地产公司主任

助理，2002年起至今任本公司安全保卫部副总监、工会主席，现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

张新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3：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刘义先生，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1。

岳清金先生，副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1。

张凤术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1968年生，本科学历，EMBA。 曾先后在农业银行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支行、蛇口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永丰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和证券工作，2009年3月加入本公司，2009年11月起任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2009年12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凤术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102,000股,持股比例为0.01%，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凤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吴宝龙先生，副总经理，1977年生，本科学历，EMBA。曾先后在成都好又多百货商业广

场有限公司、成都嘉宝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成都商报社从事市场营销、行政管理及记者工

作，2004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富森营销管理部经理，2009年1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吴宝龙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102,000股,持股比例为0.01%，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宝龙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何建平先生，副总经理，1973年生，EMBA。 曾任阆中智勇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片区销售

经理等职，具有多年销售管理工作经验。 2002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商城管理部经理、招

商运营部经理，2009年1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何建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59,500股,持股比例为0.01%，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何建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鸿女士，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出生于1972年，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硕士，西南财经大学管理学博士，高级会计师。 2008年6月至2014

年6月，在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任职；2014年6月至2017年9月在海南农垦系统工作，任海

南农垦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任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2018年7月至2020年2月任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2020年3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王鸿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鸿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

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2021-068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

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凤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谢海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凤术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

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有关规定。张凤术

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聘任董事会

秘书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张凤术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谢海霞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董事会

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有关规定。 （谢海霞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1、董事会秘书张凤术先生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8-67670333

传真号码：028-82832555

电子邮件：zqb@fsmjj.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189号富森创意大厦B座21层

邮政编码：610041

2、证券事务代表谢海霞女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8-67670333

传真号码：028-82832555

电子邮件：zqb@fsmjj.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189号富森创意大厦B座21层

邮政编码：610041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张凤术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1968年生，本科学历，EMBA。 曾先后在农业银行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支行、蛇口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永丰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和证券工作，2009年3月加入本公司，2009年11月起任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2009年12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未在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张凤术先生于2008年参加深圳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培训， 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

并持续参加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 2018年7月，参加深交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并

取得后续培训证书。

张凤术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102,000股,持股比例为0.01%，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凤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谢海霞女士，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0年10月进入公司，就职于证券事务部从事证

券事务工作，曾任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主管等职务，2020年6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谢海霞女士于2011年9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培训并取得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20年12月，参加深交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并取得后续培训证书。

谢海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1,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

职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公

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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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审计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同意聘任毛兴跃女士为公司审计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毛兴跃女士个人简历如下：

毛兴跃，女，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6年12月加入公

司， 2011年10月至2020年12月任成都富森美家居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20年12

月起任本公司审计部审计负责人。

毛兴跃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

格。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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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退

出并解散居时代（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居时代基金” 或

“合伙企业” )。

居时代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暨私募基金管理人上海久奕雍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久奕雍霖” ）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王晓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久奕雍霖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

二、合伙企业基本情况及解散原因

公司于2018年7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投

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上海久奕雍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久奕雍霖” ）、上海月星家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月星家居” ）、武汉

金马铠旋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马铠旋” ）、上海喜盈门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

盈门” ）、吉林中东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东金融” ）、广西富安居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居” ）、宁波友邦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友邦” ）、云

南得胜家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胜家居” ）和自然人许惊鸿在成都天府新区

基金小镇共同发起设立“居时代（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居时代基金” 或“合伙企业” )。 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

（LP）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26,000万元，剩余资金由其他意向参与方认缴。具体请详见公司

于2018年7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参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5）

2018年9月5日，公司与上述意向参与方在成都正式签订了《居时代（成都）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并于2018年9月6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具体请

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签署

有限合伙协议暨关联交易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

2021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投

资基金变更部分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成都富森好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森好” ）、四川兴瑞隆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隆丰” ）、

四川宝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来建筑” ）、郫县富森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郫县富森” ）共同受让居时代基金原有限合伙人月星家居、金马铠旋、喜盈门、富安居、得

胜家居及自然人许惊鸿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上海雍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雍涵

投资” ） 受让居时代基金原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久奕雍霖所持有的基金份额1,

000万元，同时，执行事务合伙人由久奕雍霖变更为雍涵投资。 本次变更完成后，居时代基金

总规模仍为100,0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基金份额由26,000万元增至70,000万元，占居时

代基金70%份额；关联方富森好、郫县富森和雍涵投资分别认缴基金份额为10,000万元、9,

000万元和1,000万元， 占居时代基金10%、9%和1%份额， 剩余基金份额由其他意向方认

缴。 具体详见2021年6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权投资基金变更部分有限合

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2021年6月30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未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审议未通过《关于股权投资基金变更部分有限

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详见2021年7月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因该合伙企业变更合伙人事项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及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经

各方合伙人协商同意解散合伙企业。

三、本次合伙企业解散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与居时代基金其他合伙人均未实缴，故居时代基金自成立至今，尚未对外投

资。 本次合伙企业解散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的关联交易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进行审议。

（二）独立意见

目前公司与居时代其他合伙人均未实缴基金份额，未发生实质性交易，因该合伙企业

变更合伙人事项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加之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公司投资方向随着市

场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时也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同意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退出并解散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6、居时代（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